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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报告》发布——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任重道远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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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力
郑风田 阮荣平 高 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项目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负责总体组织与协调，中国人民大学负
责调查设计。2016年至2017年开展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第一
期调查，调查涵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经营绩效、发展前
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共计获取样
本5191个。2017年至2018年第二期
调查在第一期抽样基础上，从已有的
5191个样本中抽取3000个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样本进行追踪回访，并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所在地区选择一定数量的普
通农户进行调研，以形成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对照。

调查通过科学抽样、采用现代调查
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保证调研数据。两
期调查均根据调查问卷专门开发了APP
应用软件，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运用了
GPS定位、录音和拍照等技术手段，调查
地点涉及23个省（区、市）。

本报综合“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指数调查”两期数据，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整体发展状况、融资、土地流转、
新业态、产品品质、社会化服务、精准扶
贫七个方面对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状况展开系统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从2004年
开始，连续出台十个“一号文件”对“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要求。2018年，中
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这说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
接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政策的目
标，其主要途径便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

目前，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
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市
场主体广泛参与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上与农民经营有机
结合，创新发展出很多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模式。

有效供给能力较低

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概括为生产、金
融、信息、销售四大类服务。其中，农业生产
服务又可以分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阶
段。产前，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良
种引进和推广服务；产中，包括集中育苗育
秧服务、机播机种机收等机械化服务、肥料
统配统施服务、灌溉排水服务、疫病防疫和
统治服务；产后，包括农产品加工服务、农产
品运输及储藏服务、产品质量检测检验服
务。从整体上看，目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普及度较低，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2018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
显示，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户不了解农业生产
的各类社会化服务内容，农户对各类具体服
务的了解比例仅在2.74%到9.73%之间，家
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了解程度相对较高，比例
在12.55%到45.87%之间。各类生产主体接
受或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占总体的比
例也较低，普通农户接受或购买有关农业生
产的各类社会化服务所占比例在 0.87%到
6.68%之间，家庭农场在4.66%到23.03%之
间，专业大户在4.38%到35.20%之间。

调查还发现，在了解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的基础之上，各类生产主体接受或购买相
关服务的比例较高，达到 50%到 70%之
间。其实，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普通农
户在内的多数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生产技
术社会化服务存在显著需求，有 35.16%的
普通农户、50.13%的家庭农场、44.81%的专
业大户认为自己存在农业生产技术的困
难。这说明，未来可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让
更多生产主体了解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更好地满足各主体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需求，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提供方来看，

政府和公共服务组织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包含政府或
公共服务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其他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或普
通农户在内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
系中，政府或者公共服务组织的占比达到
53.97%，远高于其他供给对象。

横向对比各类供给主体，其提供的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种类存在差异。政府或公
共服务组织主要提供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
服 务（20.42%）、疫 病 防 控 统 治 服 务

（19.12%）、良种引进和推广服务（11.21%）
以及质量检测检验服务（10.11%）。农民专
业合作社提供的各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较为均衡，主要集中在 10%左右。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主要提供良种引进和推广服
务（17.39%）、肥料统施统配服务（15.81%）
和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14.23%）。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或普通农户主要提供机播机
种机收等机械化服务（22.15%）、集中育苗
育秧服务（11.39%）、农业生产资料购买

（11.26% ）、良 种 引 进 和 推 广 服 务
（11.26%）。由此可见，政府或公共服务组
织主要提供专业技术性较强、与产品质量安
全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现了
政府或公共组织的专业性和公益性的主体
特点。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他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普通农户主要提供和实际生
产相关的一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现了
其经验性与经营性的主体特点。

总体来看，目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
有效供给能力还比较低，尚不能完全匹配各
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
求。未来，应加快建立“以公共服务机构为
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
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促进公益性服务和经
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协调
发展，增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
能力。

正规金融支持尚待完善

报告显示，在金融服务方面，不同类型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的金融服务存在
显著差异。

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相比，龙头企业
与合作社的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因此他们
无论在贷款渠道的数量上还是贷款数额上，
实际贷款能力均比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强。其中，龙头企业贷款能力最强，贷款期
限更长。调查数据显示，近3年内，龙头企业
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或其他渠道所贷最大金
额平均值为598.01万元，最大贷款期限平均
值为2.3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正规金融

机构或其他渠道所贷最大金额平均值为
60.64万元，最大贷款期限平均值为1.70年。

就借款渠道和结构而言，龙头企业与农
民专业合作社均以人情借贷和商业银行借
贷为主。在存在借款需求的企业中，亲朋好
友成为企业第一大借款来源，商业银行位居
第二。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借款结构中，私
人借款则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银行和信用社
贷款处于次要地位。具体而言，2016年及
2017 年 ，家 庭 农 场 私 人 借 款 平 均 占 比
34.65%、34.69%，专业大户私人借款平均占
比41.42%、40.02%。

总体来看，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拥有
多元化的贷款渠道来满足融资需求，但是非
正式私人借贷或人情借贷所占比重突出，正
规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
持尚待完善。

信息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

调查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
的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和销售服务比较
有限。

调查发现，在信息服务方面，有相当一
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全没有获取过任
何类型的信息。较之于其余三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龙头企业没有获取过任何信息的
比重是最低的，但也同样达到了22.40%。

统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信息的类
型、数量前三类为：农技推广类、疫病疫情类
和生产经营类。从信息获取来源来看，主要
信息来源前三位分别是：县级及以上政府部
门信息服务机构、市场、乡镇信息站。整体
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获取对政府部
门的依赖性较强，市场缺位严重。这说明，
我国当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供给模
式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为主，该模式
的信息供给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需
求可能存在脱节，导致信息无效。

就购买农业保险的比例来看，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普通农户三类经营主体中，大
多数主体没有购买农业保险，其中家庭农场
购买比例最高、普通农户购买比例最小。
2017年，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普通农户购
买农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8.36%、22.26%
和10.64%，龙头企业购买农业保险的比例
略高，为30.68%。

总体来看，四类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购
买的意愿不是很强烈。对龙头企业的农业
保险购买需求进行分析可知，农业保险供给
存在险种供给不足、缺乏专业组织、保险条
款宣传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销售服务的需求方主要包括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普通农户三类经营主体。从调研
数据来看，三类主体通过集体和合作社的代

销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未超过7%，
对代销服务依赖程度较低；就市场营销服务
的接受或购买程度而言，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普通农户接受或购买过市场营销服务的
比例分别为 9.39%、7.65%和 1%，这说明市
场营销服务的供给也没有普及。

就市场营销、销售服务的提供主体来
看，政府、合作经济组织等公益性质服务比
重较大，而龙头企业这个社会化服务的“骨
干”提供的经营性服务却没能很好满足各类
主体需求，存在改进空间。

当前，各类主体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还不能充分满
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公共服务能力不够
强，农业公益性服务能力特别是农技推
广、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
还有待提高。此外，还存在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龙头企业社会化
服务供给不足、全盘意识不够、定位水平
较低等问题。要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
务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加快改革政府农业服务机构体制。
应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完善其公益性服务
职能，进一步确立县级农业服务机构的公益

性农业服务职能，构建县级机构的公益性服
务模式。完善县级农业技术服务投资机制；
改进农业技术服务项目费用投入机制；改革
县级农业行政体制，建立一体化的农业行政
和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

二是加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
展，完善运行机制，提供服务能力。应进
一步加强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
基础地位，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向一体
化方向发展，为农民提供综合性服务。不
断扩展农业服务项目，把商业、科技、加
工、金融等和农业结合起来，将农业生产
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连成一体，共同

经营和发展，为农户提供综合且系统的
服务。

三是加快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服务能
力，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进
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
骨干作用。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阶
段，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
首先，龙头企业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品牌
意识，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社会化
服务；其次，政府应明确扶持方向，把龙
头企业产品的定位放在依托地区资源优
势、生产高端产品和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品牌产品上，重点支持能够带动地区发
展、农民致富的优质企业，并在组织、机
构、人员、资金等方面提供并全面落实相
关政策。

四是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需
求主体尤其是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认
识。通过增加技术指导的频率，引导服务
内容与农民需求一致，扩充实用技术指导
的内容，提高产前和产后的市场信息服务
及产中生产技术指导，从而切实提高服务
的效能。

（作者单位：北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未来我国现代农业发
展的生力军。但是，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内，我国农业在总体上
都无法实现户均百亩或
千亩以上的大规模经
营，户均几十亩耕地的
小农户经营将是我国未
来农地经营的常态。也
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
的时间内，小农户在我
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将
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
是由我国特定的人口、
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正是基于此，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要“统筹兼顾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
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
发展轨道”。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在提
出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同时，再次强调
要“促进小农户生产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也就是说，中国
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道路，既要注重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
要注重扶持小农户。

发展社会化服务体
系在本质上是实现规模
经济的一种手段。规模
经济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壮大单个经营主体
的经营规模，二是将多
个经营主体有机联结、
形成集群优势。在经济
学上，前者称为“内部经济”，后者称为“外部经
济”。长期以来，在探讨我国如何实现规模经
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时，往往只关注了如何实
现“内部经济”，却相对忽视了如何实现“外部经
济”。从我国现实国情看，即便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其单体经营规模与美欧农业发达国家（特
别是美国、加拿大等国）相比，仍属于小规模经
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报告的数
据显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户平均经
营的耕地面积分别是 210 亩、130 亩和 12 亩。
无论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还是普通农户，如此
小的经营规模，在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市场信
息的获取、营销渠道的开拓等方面，都很难做到
亲力亲为，必须依赖社会化服务网络，通过社会
化服务体系，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因
此，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相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小农户更
需要依靠“外部经济”途径来实现规模经济。因
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还要特别关注小农户。从调查报告
提供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对各类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了解还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际获取方
面，小农户都显著低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
据显示，普通农户对于各类具体服务的了解比
例仅在2.7%到9.7%之间，而家庭农场和专业大
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了解程度主要集中
在 20%到 30%之间；普通农户接受、购买有关
农业生产的各类社会化服务所占比例在0.9%
到 6.7%之间，家庭农场在 4.7%到 23.0%之间，
专业大户在4.4%到35.2%之间。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潜在需求就
小。例如，调查数据显示，35.2%的普通农户觉
得存在农业生产技术困难，虽然低于家庭农场
的50.13%和专业大户的44.8%的专业大户，但
仍然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关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关注小农户，不可偏
废。调查数据也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
农户对具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的关注、获
取方式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政府在制
定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时，要注意到这种差异，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都提出，要提升小农户组
织化程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专业化生产，提高
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也就是说，建立和完善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要建立健全面向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要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设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载体。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与小农户之间建立契
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的有机衔接。在这一过程中，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可以为小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市场营销、
品牌建设、生产融资等方面的服务。对小农户
而言，这些服务不仅是获取社会化服务的重要
途径，而且由于高度契合农户需求、高度对接市
场需要，往往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从调查提供
的信息来看，现阶段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
为普通农户提供服务方面，还比较薄弱，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激励
政策，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探索带动小
农户发展的有效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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